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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序 =
=
口

一、著脊:

尼希米記此書以尼希米為卷名，即全書中除(十 1 )按譜插入， (八

9 )記他與別人在場共襄盛舉， (十二47 )指與所羅巴伯并列相同之

聖工性質三處外，其他記載均採自述語氣。(參:百科全書一七二頁)

主、背熹:

由本卷可知主前四四五年至四三0年間，猶太人的歷史。

主、著寺廟介:

尼希米出生於巴比倫之猶太人。長大後於書珊王宮當酒政，因愛神、

愛祖國，蒙允返國重建聖城之城牆，於聖城當十二年省長。領導百姓

修建城牆，輔助以斯拉復興百姓信仰。

四、《容簡述:

尼希米述耶路撒冷悽慘之狀，波斯王亞達薛西准其暫充王使，前往察

視，他激民修城，列築者姓氏，後因撒瑪利亞人阻其築城，乃使築者

持武器防備，於建築中革除民間積弊惡俗，雖有參巴拉、多比雅多方

恐嚇，猶大顯貴媚外平擾，蒙神同工，絡告成功。惟恐城大人稀，先

集貴胃後集百姓，居守聖城，七月庶民守節，宣讀律法，民皆感動悔

改認罪，誓約守命，禁與異邦通婚交往後制名冊，行牆垣告成禮。

當尼希米回波斯之際，民間惡俗復萌，致利末人供給缺乏，不守

安息律，異族婚購大行，尼希米重改革之。

五、本曹大細:

(一)聞耶路撒冷之災禍(一 1 ""'-'11 )

(二)返耶路撒冷視察(二 1 ""'-'20 )

(三)造城者名單(三 1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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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雖遭反對，仍得完工(四 1"'-'七 4 )

(五)登記與所羅巴伯同返名單(七 5 "'-'73 )

(六)宣訓律法(八 1 "'-'38 )

(七)全民悔改並誓守約(九 1~十39 )
(八)居民名單(十一 1~十二26 )

(九)奉獻城牆事殿安排(十二27~47 )

(十)重新改革復興信仰(十三 1 ~31 )



本書內容

第一章

。章旨:尼希米為聖城禱告

壹 對聖城之關心( 1 ~ 3 )

一、自寺廟:亞通薛西主」三十平九月。

二、看官娃被楊歸回及~~下逃脫的猶太人。

三、耶路撤冷之先學:城牆拆毀，峽門提燒。

四、首推遭大難受凌辱:

1.失去保障

2. 信仰墮落

3. 異族欺凌

4. 主名受辱

貳尼希米的禱告

一、集食禱寺

主、禱告內容

1.稱頌真神:不因國亡而喪失信心

2. 共承罪責:自認我與父家都有罪了( 6 )

本書內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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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尼希米的自覺( 7"-'10)

一、明白神的約;

二、言是罪、祈求、敬畏則亨通;

三、我是酒政、卻是神的樸人;

。註:

一、基斯流月: kis lev 猶太曆之九月，即今陽曆十二月

二、哈拿尼:尼希米之兄弟或族人，曾將巴勒斯丁猶太人之情形消息傳至

書珊，後為耶路撒冷總管之一。

三、酒政:在王宮是個重要職住，做這事的人與王有親密的關係，尼希米

甘願放棄宮中的榮譽、地位和舒適去為他的國家遭受危險與困

難。



第 -‘-
。章旨:作神僕人，起來建造

章

第二章 5

壹與王交往 (1-----8)

一、平常沒有丟在容( 2 )
1.喜樂滿足

2. 甘心事奉

二、答話先禱告( 4 )

主、神的黨勘

1.王后於旁( 6 )
2. 王問尼希米(神的感動)

3. 王不發怒(尼希未為所亡之祖國關心)

4. 王賜召書(代備材料)

a. 木料自備

b. 另得王賜

5. 蒙王差遣( 6 )

6. 蒙王護送

貳 回聖城、巡聖城( 9 -----16)

一、外來的阻擋( 10)

和倫人參巴拉、亞們人多比雅甚惱怒，因有人為以色列人求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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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事未成不直指( 12 、 16 )

1.夜間巡城

2. 官長都不知道

a. 關門防備免道破壞

b. 百姓、官長、貴胃不做醒，聖城任人進出。

參勸民重建城牆( 17""'-'18)

一、勸民建牆

1.勸氏( 17) :免得受凌辱

2. 勉勵( 18) :加添信心倚靠神

奮勇作這善工(1 8 )

二、外來阻擋( 19-20)

1.和倫人參巴拉(撒瑪利亞人後裔)

2. 亞扣人多比雅(淫亂人之後裔)

3. 亞拉伯人基善(以實瑪利後裔)

在耶路撒冷無分、無權、無紀念(20 )

。註:

一、大河西:伯拉大河西

二、溪:汲淪溪

三、和倫人:撒瑪利亞人



。章旨:修牆工作的分配

第 --.-

第三章 7

章

壹修牆之方法

一、 2配3是用自夸三步工含 1午，用自寺廟工。

斗、在原來的根上重建

一、最適合每人的工吽

。在各人恩賜上專

1.工作量不平均

2. 人數亦不平均

按工作能力一照恩賜

二、從大學司朋蛤方面巳

1.宗教領袖( 1 )

2. 地方官吏( 14 )

3. 眾祭司( 28 )
4. 銀匠( 31 )
5. 商人( 32 )

a. 按職份分配

b. 守住各人職份

貳分配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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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總動員，一視同仁，沒有官僚 o

d. 大祭司以身示範百姓順服

三、對著自已之處建造

1.對自己的房屋修造( 10 、鈞、 29'""'-'30 )

2. 對著城牆轉彎修造( 25 )
3. 為他所管理的本境修造( 17 )

先修身後齊家、治國、平天下。

四、$;;~溝里( 1 )

1.羊門、哈楠業樓屬聖殿區城。

2. 只祭司可修

立職之祭司得尊重(提前五17 )

五、用工

1.祭司( 1 )

2. 耶利哥人( 2 )
3. 兩代、三代同工( 3 )

4. 不同家之人同工( 6 )

巴西亞的兒子比所哦的兒子

5. 不同地方之人亦同工( 7 )

基遍人與米斯巴人

6. 不同職業( 8 )

銀匠與作香的

究、合作

1.互相擔當( 5 )

。貴宵不用屑擔

a. 不肯用肩挑

b. 新譯:拒絕

2. 個人加入團體( 13 )

a. 與眾寡合不行(鐵十八 1 )



b. 自己一個人信，當加入別人家庭。

3. 簡單的量多，困難的量少( 16 、 19 )
(1)大衛墳地對面一山境( 16 )
(2) 挖成的池子一建地( 16 )
(3) 上坡一城牆轉彎( 19 )
(4) 巴錄竭力( 20 )

(5) 王上宮凸出( 25 )

ao 凸出之大樓( 27 )
bo 祭司對自己房屋修造( 28 )

七、聯絡搭配

1.立門、蓋門頂、安門扇、門鎖( 15 )

2. 架橫梁( 3 、 6 )

3. 修造一段 (19"'-'21)

沒明顯界線互不計較

4. 靠近自己的房屋( 23 )

非只對自己的房屋亦關心鄰居

50 有起頭有盡頭( 1 "'-'21 )
60 城的牆角樓和羊門中間

a. 兩方面均兼顧

bo 商人、工人得兼顧家庭和教會

。註:

一、羊門、魚門都在北邊

二、水門、馬門都在東邊

三、信徒一名都不忽略

第三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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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章旨:仇敵的阻擾及選民的制敵

一、如何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應付仇敵

二、對今日屬靈的工作有極佳之指示

壹仇敵之類型

一、參巳但( 1 )

和倫人一血氣的

1.怒氣不能成就神的義

2. 會中發怒造成破壞

3. 怒氣破壞已靈修結成的呆子

主、亞?門人多比稚

1.亞們人一屬情慾的

2. 成為屬靈之人的仇敵

三、亞但他人

。庸人意的

四、亞實央人

。仇敵聯手攻擊( 7 )

貳攻擊之方法

一、嘻笑( 1 )



1.心戰:打擊士氣

2. 屬靈工作之初必有阻擋打擊

3. 從土堆拿出火燒的石頭

a. 燒過之石頭豈能再用

b. 死人豈能復活(其實神就是叫死人復活的神)

主、擾亂( 8 )

1.內心亂

2. 意見亂

之、自音中硬犧( 11 )

。敵人說:趁他們不知

1.暗中破壞，選民不知不覺。

2. 不知不覺之處，即仇敵攻擊之處。

由、是嚇打擊( 12 )

。你們必要回到我們那裡(十次)

1.百姓已軟弱

2. 對仇敵已懼怕

五、三角磨門是( 10)

。土多、扛抬少

1.在工作上軟弱下去

2. 仇敵攻擊本身又軟弱

參、制敵之道

一、禱告( 4 )

1.使他們在被據之地成為掠物一報應( 4 )

2. 不要遮掩他們的罪孽一審判( 5 )

第四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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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禱告徹底消滅情慾、血氣、人意。

3. 結果:專心作工( 6 )

。城牆連絡、高至一半

ι 、看守( 9 )

。派人看守晝夜防備

1.慕道者來時很好，回去又有問題。

2. 禱告不夠，仍要派人訪問、看守、代禱。

3. 信徒亦當看守好，不可半途而被忽略。

三、組織(3)

1.各按宗族

2. 拿刀拿槍

3. 站在底盡空處保護防備

四、兔皇勵( 14 、 1 g)

1.察看一勉勵

2. 加添信心一不要怕，主大而可畏

3. 堅強一為弟兄、兒女、妻子、宗產而戰

4. 靠神一神就為我們爭戰

a. 信徒要聽勉勵

b. 眾人集過來一齊禱告

肆百姓之防敵

一、金作志工(15 )
主、一半作工、一半拿槍( 16 )

1.工作中有爭戰

2. 官長站在邊



。教會負責人要做後盾

主、一手工作、一手拿手捧器( 17 )

四、腰間休刀、吹魚的人( 18 )

。謹守、做醒

五、要聽角聲( 19 )

1.同心聚集聽從指揮

2. 不聽角聲，不聚起來，神則不同工

穴、天克到呈宿出現( 21 )

1.殷勤工作

2. 把握時間

-t-、 f走在耶路撒冷( 22)

1.住在神裡面

2. 白晝工作

。信徒是光明之子

八、不脫衣月R

1.隨時做醒不稍放鬆

2. 尼希米帶頭，不只命令也留榜樣，走在前頭。

魚、

第四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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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章旨:敬神愛民的尼希米

壹 百姓大大呼號( 1 ~5 )

一、人口眾多、度命

斗、典田、園尤飢

主、借錢納稅

四、兒女神樓紳

五、田、園歸別人

貳、尼希米發義怒( 6 ~13)

一、也喜事劃一非血氣( 7 )
三二、斥實實月、官長舟弟兄取利。

主、也大會攻擊

1.豈可贖回再貴、又再贖回?

2. 行不善

3. 不敬畏神

4. 惹外邦人毀謗

閥、 j主人身吽則常積大家借錢續給官娘一克利是

五、勸歸違利，是及自產

六、名學司、叫眾人起擊。



。百姓反應

1.靜默不語，無話可答( 8 )

2. 歸還所取的( 11 )
3. 照話而行，說「阿們」。

參 敬神愛氏的省長( 14~19 )

一、作十ι平省長沒at.棒株( 14 )

。以前省長 :CD加重擔(2)轄制百姓

4 、值'~11多牆:

1.沒有置田地

2. 僕人也作工

三、知i奢望盛:

1.平氏、官長一五0人

2. 每日備一隻公牛、六隻肥羊、飛禽 0

3. 每十日一次備酒

四、求神捷足

第五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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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章旨:眾仇敵謀害尼希米

壹約會、商議( 2 、 7 )

一、趁未安門屬捏害之

1.辦大工

2. 堅定立場一四次

二、散布謠亨:

1.造反

2. 作王

3. 宣講

。遣人說. r 一概沒有」

。知敵目的:

1.{吏懼怕

2. 使手軟

3. 工不成

。求神堅固手

貳設陷阱( 10~14)

一、賄貫先知一示鵡雅

斗、 1支入做一成刀主且， 1丟人攻擊(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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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敵人看出神的工吽 (15-19)

1.懼怕

2. 愁眉不展

二.、多比稚的詭詐(手版)

1.以信交往

2. 結盟

3. 結親

。自己娶利未人之女為妻

自己女兒嫁祭司為媳

4. 偽善得人心

。註:

1.示迦尼:參看(尼十二 3 ;拉八 5 ;代上三 22 ;尼六 18 )。

2. 米書蘭:參看(尼三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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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章旨:派工作、計家譜

壹工作安排( 1~ 4 )
1.牆修完 -a. 有形指教會合-

b. 無形指個人信德完全

2. 安門扇一完成防衛

一、守門的一做醒‘護?

二、歌唱的一(弗五 1 g)

三、利末人一專也事春神

四、營理員一1.忠信

2. 敬神過眾人

五、吩付。合拿克雅

1.等太陽上升才可以閉門。

2. 人尚看守時，就閥門、上門。

3. 派耶路撒冷居民。

a. 各接班次

b. 看守自己屋對向

。內部尚多工作

1.城大

2. 民少

3. 屋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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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首次歸回者的譜系

一、神感動克特米的也 -8. 神主動， b. 神看重。

。「各歸本城」一守本位

二、 j主人色列人的數目(與l主人斯鼎記的數目略有肘一至今看附表(二) )

。清楚、不大約一神看重每一個選民

主、核算的 }II頁序1.先數算一般百姓

2. 後記聖職人員

四、豆豆職人員的 JII頁序: 8. 祭司 b. 利未人c. 歌唱的d. 守門的e. 尼提寧f.所羅

門的僕人

五、身份不明的官娃 (61'"'"'62)

六、夫寺譜萃的學句1.不准供祭司職

2. 不可吃聖物

3. 要等決疑的祭司興起(暗指主耶穌的來到)

七、數目總計1.人數

2. 財產一交通工具(馬、驟、駱駝、驢)

3. 捐產 ·8. 有省長

b. 族長

c. 百姓

。「一遠利克」一等於八克

。「二千彌拿」一等於一千六百台斤

八、全民志住在自已城手里一工作克車可亨安，是

。神眷顧所有事奉祂、屬於祂的人(彼前五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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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章旨:尼希米為省長與以斯拉同工，重建聖城、聖殿外，更求重整民心

，召集講經大會復興民族、信仰

壹 講經會之召集( 1'"'-'18)

一、特周:七月收成後( 1 )

。七月是收成月為最快樂的時間

二、地點:水門前寬闊處( 1 )

主、講員:以斯拉，並有輔助他的助講員十三名，分列左右。

。如同一人聚集，他們為建築城牆，也曾如此同心聚集。

貳講經的秩序

一、數經( 1 )
二、登台( 4 )

三、展卷( 5 )
四、朗誦( 8 )

五、宣講( 8 )

。今日教會極需像文士以斯拉，深明聖經真理舉閱查經大會，使信徒都

有真理的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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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聽眾的態度 (1"--'8)

一、用也( 1 )一無用一人聚鼻

二、處也( 1 )一自動請求

三、誠也( 5 )一敬虔站立

四、專也( 3 )一側有傾聽

五、恆也( 3 、 13 )一從清晨到自肉干

六、聽明( 2 、 3 、 7 - 8 )一聽了且明白

七、 JI)頁月~ ( 6 )一舉手應聲阿1門、頌讚神。

肆講經會之呆效

。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路-37)

一、先哭( 9 )一受聖靈感動，也鞏吳醒自動悔改已罪研痛苦。

1.因違背神的律法而哭

2. 辜負神恩而哭

4 、 3主笑( 10-12) 一悔罪之法也靈海到軟靠平安研歡樂

由神萌芽的幸嘿，是我們勝過是足的力量。

玉、有的方給法者的

1.逢安息日不能預備

2. 愛心的發揮

自、周守住棚前 (13-18) 一直經會在七月韌一，是月十五日即佳棚宣告

1.眾人大大喜樂

2. 神人同樂

a. 正是表明他們因受經言的感動，使大家都在靈中得了解救，並深覺

神在他們中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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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神成為他們的喜樂，此種喜樂其有莫大能力，由神而得的喜樂是我

們的力量。

五、搭棚之材料

1.橄欖樹

2. 野橄欖

3. 石榴樹

4. 棕樹

5. 各種茂密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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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章旨:百姓信仰的奮興

安奮興大會

。查經之後守住棚節，接著有興奮大會，藉此，選民始得保守他們的民族

與信仰。

貳禁食與悔改

一、覺罪一幕食、克苦已也。

二、認罪一故麻書是女

主、是長罪一與外邦人離純

參 祭司之頌禱與認罪

一、羊毛*' ( 4 )
斗、頌讚( 5 - 6 )

三、感謝( 7 -15 、 20- 25 )

四、認罪 (16-19 、 26- 38 )
1.認過去列祖之罪( 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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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士師時代之罪( 24"'-'29 )

3. 認列王時代之罪( 30"'-'31 )

4. 認被榜後之罪( 3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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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章冒:百姓領袖於信仰上留下好榜樣

壹 領袖的立約與發誓(九38~十 31 )

一、會眾積抽平價大眾立約接誓，此法，文帶進汗神籍障人摩西所悸的津三套

，謹守盞是汗一切誡命、典章、 3聿例。

二、立約起誓的肅省長克特米、哥等司、利末人首領共八四人(九38- 十27

、 14 )
。立約與誓言正像兩條鍊索、使大家與神聯結起來，可以保守他們在神

前面，不失去選民的資格。

貳定奉獻之例(十32~39 )

。奮興之後，大家甘心為聖殿盡力奉獻表明愛神之心。

一、女人了稅(十32 ;也三十11-16)

二、克斯屠夫學(十34 )

三、盧時刀熱扮(十35- 37 )

。初熟之物原是屬神的，決不要佔為己有(出二十三19 ;利十九23 ;二

十三16 ;民十八 12 ;申二十三 2 )
四、納十一損(十37- 38)

。祭司、利末人也當納什一之捐(民十八25"-'32 )
。註舍克勒一一舍克勒之三分之一即 5 公克(參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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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章旨:住耶路撒冷及各鄉村之名單

一、住耶路撒冷之名單( 1 ""'24 )

二、住鄉村之名單( 25""'36 )

壹 住耶路撒冷者

。百姓之首領

。百姓學籤，十人中抽一人。

一、佳耶路撤冷嬰甘也禦建

立、其餘的人為，他們祝福

數曰:

一、猶太人之數自由穴八毛( 4 - 6 )

斗、 1頁雅憫人之數目九二入主( 6 - 9 )

主、學旬之數目( 10-14)

1.祭司一八二二名(10""'12)
2. 族長一二四二名 (12""'13)

3. 勇士一一二八名( 11 ""'14 )
四、利末人之數目二八四毛( 15-24)
1.守門一七二名(19 )

2. 尼提寧( 21 )
3. 歌唱的( 22""'23 )

a. 每個人都數算，一人不缺。

b. 看重每個個人



4. 有管理神殿外事

5. 有稱謝領首的

貳住鄉村者( 25"'-' 35 )

1.猶太人

2. 便雅憫人

3. 利未人歸便雅憫人者

第十一章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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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章旨:行告成禮，民大歡喜

壹 與所羅巴伯和耶書亞回來的祭司與利未人( 1 '"'-'26 )

一、學旬的主革( 1 - 7 )

主、利末人名單 (8-11)

主、學司作族長的 (12-21)

四、利末人T乍族長的( 22- 26 )

貳行告成禮( 27'"'-'43 )

。六章時城已告完成

。經過名單整理、工作分配、奮興信仰、分配居所... ...再行告成禮。

一、車1聲情形

1.眾人招集利未人( 27 )

2. 歌唱人立村莊( 29 )
3. 祭司、利未人、百姓，城門城牆都潔淨( 30 )

a. 上下一致、同心同行

b. 組織健全、彼此配合

4 、汗寺成禮( 31- 42)
1.第一隊

a. 領隊:以斯拉帶隊一宗教領袖(傳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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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路線:於西向北繞城

2. 第二隊

a. 領隊:尼希米帶隊一政治領袖(負責人)

b. 路線:於西向南繞城

3. 歡聲到達遠處

a. 歌唱的大聲歌唱

b. 眾人獻大祭

c. 神使百姓大大歡樂

d. 婦女、孩童都歡樂。

參 百姓信仰復興完全 (44~十三 1 ~ 3 )

一、歡初熱狗、十三玄之

L 、學司、利末人?潔淨禮

之、歌唱的、守門的且在命令

四、供給利末人會璋的少

五、與閒雜人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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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章旨:選民內部之整頓和再復興

尼希米回波斯、告假再返耶路撒冷( 6 )

壹潔淨庫房( 4~ 9 )

一、多比雅是吉拉之仇敵

斗、房子是聖殿之庫房

三、實神器血、帶扮於外

貳 十一捐送入庫房( 10~14)

一、利末人、歌唱的1真是冬春回自已田地(無人快給)

4 、會長離棄神殿

三、把主教、新酒、三由的十芳之一進入

參戒犯安息日( 15~22)

一、犯安皂白

1.酵酒

2. 搬運禾拍



3. 擔擔子賣食物

使忿怒越發臨到以色列

二、成犯

1.有黑影時就關門(安息日的前一日)

2. 安息日不准開

3. 派人管理城門，禁擔擔子進城。

4. 商人販物的宿在城外並警戒他們

。求神因這事紀念、憐恤 o

肆 禁與異族聯婚( 23~27)

一、猶大人娶了亞實哭，亞們、摩押女子為，賽( 23- 27 )
1.兒女說話一半是各族的方言

2. 所羅門王亦在這事上犯罪

3. 被外邦女子引誘犯罪

。行大惡干犯神

之、大學司留壞榜樣( 28- 29 )
1.庫房給外邦人住

2. 與外邦人交往

3. 女兒嫁參巴拉且是選民之仇敵

4. 站污祭司職任

伍派任工作

一、潔淨首位、離純外邦人( 30 )

第十三章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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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拉克帶司、利未人班次，是各盡其職( 30 )
三、球首位接克斯屠夫特( 31 )

四、派官位接期獻抑熱呆子( 31 )

。求神紀念、施恩( 31 )

一全卷完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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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詔

(2) 537返國

®536興工、停工

古列(居魯士)538

巴比倫

@
@
@

客比色斯(甘比西士)529

附
表
鬥

高瑪他(事位)

大利烏 I

522
521

@520再建

®516竣工

@
@

®483瓦實提被廢

(1)480與希臘爭戰(敗)

@是78以斯帖為后、末底改為相

亞哈隨魯 I486

@@@

亞達薛西 I465
464

(9)458以斯拉返國

®>445尼希米返國建城52天完工

@433尼希米二次返波斯

@@@

以
斯
拉
﹒
尼
希
米
﹒
以
斯
帖
年
代
參
考
表

亞哈隨魯II

大利烏 II

424
423

亞達薛西 II

亞達薛西III

404
359

大利烏III

亞歷山大

338
331

參考:聖經新釋

聖經百科全書

聖經手冊(差一年)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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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記，尼希米記稽核返國人數表

附表(二) (參考:拉 2 章;尼 7 章)

名 稱 以斯拉 尼希米 (多)以斯拉 (多)尼希米

巴錄 2172 2172
本法提雅 372 372
亞拉 775 652 123
巴哈摩押 2812 2812 6
以攔 1254 1254
薩土 945 845 100
薩改 760 760

巴尼 642 648
(賓內)

.r拜 623 628 5
押甲 1222 2322 1100
亞多尼干 666 667
比革瓦伊 2056 2067 11
亞丁 454 655 201
亞特 98 98
比賽 323 324
約拉 112 112

(哈拉)

哈順 223 328 105
吉罷王耳 95 95

(基遍)

伯利恆 123
尼陀法 56

18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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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拿突 128 128
亞斯瑪弗 42 42

(伯亞斯瑪弗)

基列耶琳 743 743
拉瑪 621 621
默瑪 122 122
伯特利 223 123 100

尼波 52 52

末必 156 156
別的以攔 1254 1254
哈琳 320 320
羅德 725 721 4
耶利哥 345 345
西拿 3630 3930 300
耶書亞(祭司) 973 973
音麥 1052 1052
巴施戶耳 1247 1247
哈琳 1017 1017
何達威雅(利末人) 74 "j 4 i口k

亞薩(歌唱) 128 148
」口~ 計

20計 ..
沙龍(守門) 139 138

.
一

尼提寧及所羅門僕人 392 392
四

七
九 五

不能指明宗族 652 642 四 10 九

相差: 1265


